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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城市規劃年城市規劃年城市規劃年城市規劃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在在在在 2004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31 日及日及日及日及 6 月月月月 4 日及日及日及日及 8 日會議上經討論後須跟進的行動日會議上經討論後須跟進的行動日會議上經討論後須跟進的行動日會議上經討論後須跟進的行動

政府的回應政府的回應政府的回應政府的回應
A. 與條例草案的條文有關的問題與條例草案的條文有關的問題與條例草案的條文有關的問題與條例草案的條文有關的問題

條文 政府需要跟進的行動 政府的回應

第 23條

[草案第 20條 ]

提供文件，說明《1991年城市規劃 (修訂 )條例》的
立法用意，是在毫無合理疑點㆘證明有關事項構成

違例發展，並非控方的責任。

(在 2004年 5月 31日的會議㆖提出 )

根據我們的記錄，並沒有資料明確顯示

有關擧證責任方面的立法用意。但是，

正 如 提 交 法 案 委 員 會 的 文 件

(CB(1)1914/03-04(02)號文件 )所述，根據
過往的經驗，在㆒些個案㆗，要控方在毫

無合理疑點㆘證明有或曾有違例發展，確

實遇到困難。其㆗的例子是，在拍攝有關㆗

期發展審批㆞區圖／發展審批㆞區圖在憲報

刊登當日的航攝照片時，有關用途正被構築

物或茂密的植物覆蓋，或者「現有用途」的

調查工作，是在有關㆗期發展審批㆞區圖／

發展審批㆞區圖在憲報刊登後才進行。在這

些個案㆗，被告通常會較控方容易證明有關

的違例發展是「現有用途」，因此，把舉證責

任放在辯方會較放在控方合理。

第 23條

[草案第 20條 ]

在條例草案的㆓讀辯論㆗，確實表明根據現行做

法，在擬備發展審批㆞區圖／分區計劃大綱圖之

前，會進行凍結㆟口調查。

政府將會於㆓讀辯論㆗提及這點。

CB(1)2136/03-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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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政府需要跟進的行動 政府的回應

(在 2004年 5月 31日的會議㆖提出 )

第 23條

[草案第 20條 ]

對第 (8A)(b)款及《城市規劃 (財產的接管及處置 )
規例》的新訂規例第 6A(b)條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以“ if”取代“where”。

(在 2004年 6月 4日的會議㆖提出 )

政府將會按委員建議提出委員會審議階

段修正案。

第 23條

[草案第 20條 ]

以書面證實第 (11)款所提述的資料可供公眾查
閱。

(在 2004年 6月 4日的會議㆖提出 )

政府證實公眾㆟士將繼續可以查閱第

23(11)條提述的資料。關於 (a)及 (b)款提
及的資料 (即第 24A條適用的土㆞照片或
任何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展示的草圖

或核准圖 )，公眾㆟士其實已可於㆞政總
署及／或規劃署查閱，亦可於㆞政總署

的㆞圖銷售處購買得到。至於 (c)款提述
的其他資料 (例如土㆞用途調查記錄 )，公
眾㆟士可透過規劃署查閱有關資料。

第 24條

[草案第 21條 ]

檢討此新條文。委員關注到，該條文目前的寫法只

涵蓋相片的圖像，而非相片㆗顯示的資料。政府當

局亦獲請考慮有關相片應否由屬某㆒指定職級或

以㆖的㆟員簽署或簡簽。

(在 2004年 6月 4日的會議㆖提出 )

為回應委員的關注，我們將會提出委員

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清楚說明這條文涵

蓋任何包括土㆞相片影象的文件。因

此，文件內所示關於拍攝有關相片的資

料，將可根據第 24A 條而成為呈堂證
據。我們還會進㆒步建議訂明這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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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政府需要跟進的行動 政府的回應

必須經看來由㆞政總署署長授權的公職

㆟員簽署或簡簽。

其他事項 重新考慮應否在法例㆗明文規定城市規劃委員會

(“城規會” )的會議須公開舉行。委員就此提出 4
個方案：

(i) 在法例㆗訂明城規會所有會議將公開舉行；

(ii) 在法例㆗訂明城規會進行聆訊的部分將公開
舉行；

(iii) 在法例㆗訂明城規會所有會議將公開舉行，但
如城規會基於牽涉敏感資料、過早洩露資料或

其他理由而認為不宜舉行公開會議，則屬例

外；及

(iv) 透過行政措施，採用㆖述 3 個方案的其㆗㆒
個。

(在 2004年 6月 4日的會議㆖提出 )

政府將會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在法例㆗明文規定城規會的會議須公開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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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政府需要跟進的行動 政府的回應

其他事項 檢討第 2條關於城規會舉行公開會議的擬議委員會審議階
段修正案。委員提出㆘列關注事項：

(i) 現時的草擬方式是否涵蓋城規會轄㆘委員會的會議，
此點並不清楚；及

(ii) 擬議第(5B)(b)(v)款，尤其是“any investigation carried
out under the laws of Hong Kong”㆒語，範圍實在太
廣。

㆒位委員對擬議修正案不表同意。他認為應在法例㆗明

文規定城規會會議的討論部分須以閉門方式進行。

(在 2004年 6月 8的會議㆖提出 )

為回應委員的關注，我們會修訂擬議的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會

B. 與條例草案的條文沒有直接關係的問題與條例草案的條文沒有直接關係的問題與條例草案的條文沒有直接關係的問題與條例草案的條文沒有直接關係的問題

政府需要跟進的行動政府需要跟進的行動政府需要跟進的行動政府需要跟進的行動 政府的回應政府的回應政府的回應政府的回應

提供文件，解釋規劃事務監督採取何種程序，決定根據第

23(1)款發出㆗止違例發展通知書。

(在 2004年 5月 31的會議㆖提出 )

我們將會向委員另外提供㆒份資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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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就違例發展發出的通知書樣本。

(在 2004年 6月 4的會議㆖提出 )

附件載有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23(1)條所發通知書
的樣本。

在第㆓階段修訂㆗檢討第 23(2)(c)款。主席認為，將土㆞恢
復原狀不切實可行或不符合經濟原則，不應成為發出㆗止違

例發展通知書的理由。

(在 2004年 5月 31的會議㆖提出 )

這問題將會予以檢討。

說明第 23(3)及 (4)款的立法用意。委員認為應只規定接獲通
知書的㆟將土㆞恢復至發展審批㆞區的許可用途，而非規劃

事務監督所指明的狀況。現行條文賦予規劃事務監督指明土

㆞應恢復至某㆒狀況的酌情權過大。

(在 2004年 6月 4的會議㆖提出 )

根據我們的檔案記錄，第 23(3)條的立法用意是授權規劃
事務監督可於規劃申請被拒後，要求恢復土㆞狀況。鑑於

6月 4的會議㆖提出的建議事前並未與相關利益 或關注

團體相討，政府認為不宜在現階段就第 23(3)條提出修訂。
政府將會在以後階段的條例修訂工作㆗檢討該事項。

證實第 23(6)款所訂的罰款額是否曾在 1995 至 96 年度作出
調整。

(在 2004年 6月 4的會議㆖提出 )

第 23(6)條規定的罰款額曾於㆒九九五年六月調整如
㆘：

(i) ㆒次過的罰款額由 10萬元分別增至 50萬元 (首次
定罪 )及 100 萬元 (第㆓次定罪或第㆓次後再被定
罪 )；以及

(ii) 每日的罰款額由 1萬元分別增至 5萬元 (首次定罪 )
及 10萬元 (第㆓次定罪或第㆓次後再被定罪 )。

向律政司轉達委員的意見，就是在第 23 條㆘針對犯罪徵收
的罰款，應足以發揮阻嚇作用。

政府將會向律政司轉達委員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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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4年 6月 4的會議㆖提出 )

研究是否需要保留第 23(7B)款㆗“嚴重”㆒詞。委員認為嚴
重疏忽這個標準未免定得太高。

(在 2004年 6月 4的會議㆖提出 )

鑑於「嚴重疏忽」在其他法例亦出現，政府認為在未詳細評估

後果及研究相關的案例前，並不宜刪除「嚴重」㆒詞。這個問

題可終其後予以檢討。

就文件(CB(1)2046/03-04(2))第 1 項㆘“祖／堂”司理的任免提供
進㆒步資料。委員關注到，民政事務局局長在委任或罷免“祖／

堂”的司理時，會否考慮司理因違例發展而被定罪的情況。

(在 2004年 6月 8的會議㆖提出 )

我們在諮詢民政事務局局長後，將會向委員提供資料。

房屋及規劃㆞政局房屋及規劃㆞政局房屋及規劃㆞政局房屋及規劃㆞政局

規劃署規劃署規劃署規劃署

㆓○○㆕年六月㆓○○㆕年六月㆓○○㆕年六月㆓○○㆕年六月










